乌拉特中旗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第二批
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项目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按照《自治区民委关于下达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第二批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的通知》（内民委发〔2026〕20号）《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6〕1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国家民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项目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大力推动兴边富民行动。结合实际，把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石，不断激发各民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以产业发展撬动民族团结新活力。
二、拟实施项目
2026年向上级争取自治区本级财政第二批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63万元，围绕上级文件精神要求，拟实施如下项目：
（一）石哈河镇郜北村蛋鸡育雏基地建设项目
资金来源：申请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53万元。
实施单位：石哈河镇人民政府
实施地点：石哈河镇郜北村
实施内容：新建标准化蛋鸡育雏车间1座，采购育雏保温、通风、饮水、喂料等全套配套设备，配套建设防疫消毒室、粪污暂存处理区等附属设施。
综合效益：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培育优质蛋鸡苗10万羽，满足本村内及周边村的庭院养殖需求；通过鸡蛋保底收购、统一销售，预计年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5万元；参与合作的农户每户年均增收 3000元，有效提升庭院经济收益水平。
（二）乌拉特中旗边境苏木“蔬香行动”戍边户智能温室建设项目
资金来源：申请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10万元。
实施单位：巴音乌兰苏木、甘其毛都镇
实施地点：巴音乌兰苏木2户、甘其毛都镇2户。
实施内容：根据实际需求建设戍边智能温室或简易智能温室4座，每座面积25-30㎡，每户补贴2.5万元，资金不足部分由农牧户自筹解决。
综合效益：项目在沙漠、戈壁等恶劣环境实现绿色植物生产，改善生态环境；推动荒漠草原从单一养殖业向多元化种植业发展，为边境建设开拓新方向；显著提升牧民生活质量，让他们吃上新鲜蔬菜和水果，增强幸福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社会凝聚力，共享发展成果。
三、具体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民委牵头，各项目实施单位结合实际，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及时向社会进行公示公告，并严格落实有关规定，做到资金使用到位、资产管理到位、效益发挥明显。
（二）严格项目程序。按照《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和《乌拉特中旗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第二批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项目实施方案（送审稿）》的要求，对于拟实施项目，严格履行“三重一大”决策、群众评议、专家论证和“三公示一公告”等程序，切实做到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和民主决策。
（三）加强考核管理。按照上级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围绕扶持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要素，邀请第三方对实施项目逐一进行绩效考核，确保项目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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